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伯苓班学生动态考核管理办法

一、总则要求

为加强生物学科拔尖学生选拔培养，规范南开大学生物伯苓班学

生学业管理，畅通学生成才通道，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教高〔2018〕8号）及南开

大学伯苓学院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组织管理

生命科学学院成立生物伯苓工作小组，负责生物伯苓班学生的选

拔、考核、培养及动态进出管理。生物伯苓班专业方向为生物科学专

业，其学生的选拔、考核及培养管理严格遵循南开大学、教务部和伯

苓学院的相关规定。

三、考核办法

（1）生物伯苓班学生招录采取新生入校二次选拔与高考直招的

卓越拔尖计划伯苓班（理科试验班）第一学期末专业分流相结合的方

式，招录工作遵守相关年度招生简章，每年计划招录人数依据当年度

情况进行调整。

（2）生物伯苓班实施小规模单独建班，实行动态进出考核管理。

第一学年末与第二学年末，学院组织专家组对生物伯苓班学生进行综

合考核，全方位考察学生的“公能”素质、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等。

通过考核的学生继续留在生物伯苓班学习，未通过考核的学生转入生

物科学专业；符合条件的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可申请转入生

物伯苓班，通过考核的学生可转入生物伯苓班。本条考核工作遵守相

关年度具体考核工作条例开展。

（3）生物伯苓班学生按照规定的教学计划学习，原则上每学年



末需完成本学年规定的培养计划，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必修课和专业课

（A、B、C、D类课程）不及格者或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A、B、C类

课程）低于 3.0 的，经生物伯苓工作小组认定其不适合在生物伯苓班

学习的，下一学年自动转入生物科学专业。第一学年末学院执行动态

考核学籍调整。自第二学年始，每学年第二学期考试周前，生物伯苓

班学生可以书面提出退出申请，须经生物伯苓工作小组审议决定。

（4）生物伯苓班学生在学期间出现重大问题或违纪情形或经生

物伯苓工作小组认定其不适合在生物伯苓班学习的，须转出生物伯苓

班。

（5）转入转出学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课程认证和补修。

（6）生物伯苓班学生可申请辅修数学科学学院、统计与数据科

学学院、物理科学学院、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电子信息与光

学工程学院相关本科专业，不可辅修其他专业，不可申请转院和转专

业。

（7）生物伯苓班学生其他管理参照《南开大学本科学生手册》

执行。

四、附则说明

本修订办法自 2025 级生物伯苓班起施行。本办法由生命科学学

院生物伯苓工作小组负责解释，争议情况由该工作小组审议处理。本

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25 年 12 月修订


